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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規費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，機關辦理考試應徵收行政規費與

使用規費。勞動部係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主管機關，爰依規費法第十條

第一項規定訂定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（以下簡稱本標準）。本次

為配合新開辦「食物製備」職類需要訂定收費標準，爰擬具本標準第六條

附表修正草案，其修正重點如下： 

因應餐飲業人才之需求，接軌多元料理環境及企業之所需，建立食

材認識、食品安全衛生、廚務管理、烹調等技能，及內場餐飲從業人員

應具備基本知能，並配合營養與衛生常識烹調製作及供應簡易餐食，確

保食物烹調品質與衛生安全，將於一百零七年開辦本職類單一級技術士

技能檢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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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科測試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(元) 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職類 

代號 

職類名

稱 

細

項

件

數 

甲級 乙級 

丙級 

(單一

級) 

職

類 

代號 

職類名

稱 

細

項

件

數 

甲級 乙級 

丙級 

(單一

級) 

一、本項新增。 

二、新開辦職

類 21800

「食物製

備」單一

級。 

三、術科費用包

含項目如

下： 

(1) 直接成本：主

要計算項目

為材料費、監

評人員監評

費 及 差 旅

費、工作人員

津貼及行政

作業費等項

目。 

(2) 間接成本：什

項儀器及機

具設備保養

維修費。 

(3) 其他因素：場

地機具設備

評鑑費、培訓

及研討費二

項。 

21800 
食物製

備 
   1,825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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